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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云南宁蒗地区古老族群之一的摩梭人，具
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其母系制和走婚习俗之起

源，虽在丽江地区民俗志中记载是元代以前已经实

行，但具体时间却无从考证。走婚的习俗，早期多

数学者称其为阿注（阿夏、阿肖）婚，施传刚称其为

走访制，而现在更为普遍的称呼是走婚。笔者以为

走婚一词比较贴切地阐释了摩梭人这种独特的婚

姻习俗，即采用走的形式的两性交往方式。目前学

术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婚恋形态、起源、形式、性

质、制度的合理性、变迁及原因等方面。２０世纪早
期，章太炎等一些学者，对摩梭人的民族渊源、迁徙

路线、风土人情等进行了论述。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民族学家詹承绪、严汝娴等在摩梭地区开展的三次

大型田野调查及７０－８０年代进行的后续调查后，
编写了《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永

宁纳西族的母系制》和《永宁纳西族社会及母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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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琼茜：２０世纪以来我国有关摩梭走婚文化研究综述

调查》。他们在这些著述中对母系家庭的界定是：

“摩梭的母系制发端于原始社会，距今已有数万年之

久，摩梭的母系家庭是历史上母系氏族制的延续和

发展”；［１］“永宁盆地的纳西族社会，他们的家庭基本

上停留在对偶婚的母系氏族阶段”；［２］走婚被认为是

“保留了若干血缘婚、群婚的实例和母系氏族公社的

遗迹，但同时也缓慢地向一夫一妻制发展”。［３］４摩梭

人在他们眼中亦不懂何为爱情，“许多人阿注关系保

持虽久，然而感情淡薄，生前少爱，死时不悲……不

少男女在阿注关系还没有解除期间，对于自己的阿

注与第三者往来，不仅未加干预，反而持以容忍态

度。”［３］７０由此观之，走婚在早期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

缔结形式。中期，在经历了“文革”的扭曲和停滞之

后，对摩梭的研究逐渐复苏，走向多元化和细分的阶

段，对走婚的研究也有了不同的观点。

　　一　摩梭社会的婚恋形态

（一）无父无夫

１９９７年，蔡华的《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
国的纳人》法文版出版，２００１年英文版问世。该书
论述了摩梭人的社会结构和婚姻方式，由于书中一

些全新的观点涉及到认识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的

基础理论问题，发表后引起了西欧人文领域科学家

的共同关注。其中纳人即是指川滇边界的摩梭人。

蔡华通过对直接观察所获得的材料、传说，达巴的

记述以及史料的分析，证明了纳人是地球上迄今为

止发现的第一例，可能也是惟一一例曾经既无婚姻

制度亦无家庭组织的社会。“相对于列维—特劳斯

的研究来说，这一研究在拓宽了亲属关系人类学的

研究范围的同时，却缩小了她的常数的数量：由四

个常数变为两个，而且这两个常数的内涵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此前的‘血亲’是以生物的血缘为基

础的，而现在的‘血亲’概念则完全以社会事实为内

容；原来的‘乱伦禁忌’也是以生物血缘为参照系，

而现在的‘乱伦禁忌’概念则完全以社会血缘为坐

标。”［４］笔者认为摩梭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父亲

是谁，只是与生父不亲。因为在母系家庭中，舅舅

已经完全承担了父亲的责任，而作为生父，他的义

务是照顾自己母家的侄儿侄女，而非自己子女。

（二）有父有夫

周华山在 ２００１年出版 《无父无夫的国

度？———重女不轻男的母系摩梭》，书名中直接用

问号表明他与蔡华存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走婚

与主流社会的一夫一妻婚姻较之，是一种两厢情

愿、女性自主，同时男女和谐平等的非独占式性观

念及婚俗，并拥有众多优势。他发现摩梭社会没有

“一夫一妻”“从一而终”“第三者”“处女”“私生

子”之类的词汇或观念，超越了“稳定抑或滥交”

“单一抑或多元”“一时抑或一世”的二元对立，感

情关系纯粹看双方感情的内涵与意愿。关于父亲

的问题，周华山的观点是知父，认父但不亲夫，他采

访了５０位超过５０岁的摩梭老人，只有４位被访者
（８％）不能肯定自己的父亲是谁。书中他还批评了
“阿夏婚姻”“阿注婚姻”的提法，认为这是未深入

探究便指鹿为马的定义。笔者认为周华山的著作

开启了外界重新认识摩梭人的大门，修正了一些盖

在摩梭人身上的文化等级主义烙印，向人们展示了

一个温情而又和美的社会。［５］

　　二　母系制及走婚起源、形式及性质

（一）起源

关于其起源大致有三种说法，外来说、环境论

和宗教产物。如刘遂海在《摩梭的母系家庭和阿夏

婚姻探源》提出，现在生活在泸沽湖周边地区的部

分摩梭人是纳西人与蒙古人的融合，他们的母系家

庭和阿夏婚姻起源于元代初期，并不是远古传下来

的活化石，而是特殊历史地理条件下民族大融合的

结果。［６］能否根据早期民族识别把云南、四川两处

摩梭人分别划归为纳西、蒙古两族，或摩梭社会现

存有父系制，而反推其起源，认定摩梭人最初是父

系制呢？笔者认为作者的观点有待考证。

刘芳在《摩梭人家庭婚姻制度的人类学解读》

中指出，摩梭人半游动半农耕的“马帮文化”，导致

其家庭生活和婚姻制度具有游动型经济文化特征

的显著特点———不稳定性，这也决定了通过该种婚

姻关系透射出的血缘和财产继承母系，这是与生活

环境相适的结果。［７］

赵蔚杨在《永宁纳西母系制和阿注婚起源问题

商榷》中提出：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和母系家庭既

不是源于远古时代也非变异形态，而是喇嘛教传入

永宁的产物。其根据有三：（１）永宁的社会生产力
状况不构成延续母系制和阿注婚的特殊条件。明

７１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总第９７期）

代中叶，该地已逐步由畜牧业向定居农耕生活转

变，且在民主改革前，他们的生产力就已达到较高

的水平，所以他们并不是一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

始民族。（２）永宁不是原始母系制的世外桃源，其
父系制可追溯到汉代。政治上，永宁社会的土司制

度是元、明中央封建皇朝“羁糜”和“以夷治夷”政

策的产物；经济上，永宁纳西族在唐朝年间就开始

与外地民族进行牲畜交易，并在永宁出现了一个贸

易集市———皮匠街。（３）喇嘛教对永宁母系制和阿
注婚有着特殊的影响。按照该地区喇嘛教的教规，

教徙们在名义上不能娶妻生子，然而在实际生活中

却可以与当地妇女结交阿注。这就对永宁婚姻家

庭形态产生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如果永宁

社会的两性比例大致上是平衡的，那么喇嘛教徒的

高比例势必会阻碍一夫一妻制的正常发展；另一方

面，为数众多的喇嘛分居于各自家庭里，这为他们

提供了结交阿注的机会，但教规明确禁止正式结婚

和延续后代，这就会产生许多“无父”的后代。［８］

（二）形式

金茹卓玛《摩梭族婚俗纠谬》一文，是以一个摩

梭女儿的身份简要介绍摩梭人走婚的三种形式，其

目的是针对当时一些学者在未经深入调查、研究，

错把现象当本质，或是不顾事实、道听途说而牵强

附会地过度渲染，甚至胡编乱造走婚习俗所撰之文

进行驳斥，试图消除它们对人们产生的误导。［９］谢

剑在《试论云南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中提出詹承

绪等所撰写的《云南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

家庭》一书涉及的理论和方法两方面都有值得商榷

之处。关于阿注婚姻的性质问题，他并不认同詹著

第三章给出的“群婚遗风”“血缘婚乃至杂婚性质

的一些残余”和“母系氏族公社遗迹”的结论。但

是作者认为詹著作为一项研究婚姻问题的实例，为

婚姻和家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１０］

施传刚的《永宁摩梭》一书，从社会学、人类学

的角度，探究摩梭社会文化（包括走婚）得以存在和

延续的深层次社会及文化心理根源。施传刚则提

出“走婚”一词应改为“制度化性联盟形式”，他认

为这一关系是绝大多数摩梭成年人用以满足生育

和性需求的一种方式，而这一关系的唯一条件是男

女双方都同意与对方发生性关系，且不论开始或是

结束都不需要举行仪式，也不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和进行礼物交换。虽然该提法受到了褒贬不一的

争议，可是书中殷实的田野调查材料以及叙述、分

析问题时的缜密逻辑，还是给学术界关于摩梭走婚

的研究注入一股新风，成为后人效仿的对象。［１１］

　　三　走婚制度的合理性

和钟华在《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

其现代变迁》表示，“走婚”这一称谓是对摩梭婚姻

制度较为合理的注释，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这种婚

姻的形式及本质———同居关系采用走的形式。她

也指出这种形式的婚姻是符合当地习惯法，为社会

所认可的，同时也能满足母系家庭延续后代的需

要。［１２］又如杨玲的《摩梭母系制婚姻家庭的和谐内

涵解析》，作者力图通过对摩梭母系制婚姻家庭模

式的法律解析，从另一角度去领悟和体味，提供一

些有价值的东西，弘扬祖国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

化。张清、冯书剑的《摩梭走婚：一种法学社会学分

析》一文认为走婚制无论是作为习惯法还是本土资

源，都将对法制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

给社会带来安定与和谐，并且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不会消亡，只有当它不再能与社会融合的时候才会

被取代。这两篇文章的论点为笔者探究走婚的有

用性提供了法学依据，以及全新的思考方向。［１３－１４］

　　四　摩梭人婚姻家庭变迁及原因

学术界关于摩梭人婚姻家庭变迁的研究，目前

存在四种不同的声音。［１５－１８］第一种，是认为走婚逐

渐向一夫一妻制发展，最后将会消失，而父系制终

也将取代母系制。如徐亦亭的《永宁纳西族摩梭人

的婚姻家庭和发展趋势》。第二种，是认为走婚将

被一夫一妻制取代，母系制也可能会有变化，但其

精神内核将被保留。如张明仙的《多民族杂居区摩

梭人婚姻家庭变迁考察———以云南省宁蒗县翠玉

乡料别村为例》。第三种，则是认为摩梭人的婚姻

家庭形式还将继续保持三种婚姻形式、三种家庭形

态并存，互不排斥，自由选择。如李晓斌、陈斌的

《摩梭人母系婚姻家庭的现状及未来趋向分析———

以永宁八株村为例》。第四种，是认为只有走婚这

一种婚姻形态，但其运作模式会有所改变，而母系

制仍旧继续保持不变。如和钟华《固定专偶走

婚———永宁摩梭人婚姻的当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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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鹏在《泸沽湖畔走婚文化的当代抉择———以

云南宁蒗落水村为例》文中，不仅表明了他持第四

种观点，并且运用人类学、诗学、神话学、灵性说对

摩梭及走婚文化进行分析。又如张利《四川泸沽湖

摩梭旅游经济发展与婚姻家庭的继承与变迁》，［１９］

唐新民《永宁摩梭人婚姻家庭特点与经济发展关系

的探析》，皆是分析旅游开发给泸沽湖地区摩梭人

婚姻家庭带来的影响，提出应该辩证地看待旅游发

展。［２０］唐政平《从摩梭人的婚姻制度看现代文明对

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一文，则是分析在改革开放

引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交流空

前扩大对摩梭人婚姻家庭的影响，并呼吁在现代文

化背景下应该注重传承民族传统文化。［２１］

综上所述，对摩梭走婚文化的认知，已从早期

的落后缔结形式，逐渐转为较客观的认识，即这是

摩梭人所特有的一种婚恋形态。这种变化原因之

一是随着多学科、多角度研究的开展，对其研究势

必会越来越细化、深入；加之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

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者，不再埋头书屋而是

走向田野，深入摩梭社会，通过他们自己亲眼所见，

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再来做学问，因此视野更

加广阔。但是，现今学者们对走婚文化研究所现之

成果，还是集中在对早期学者田野调查资料的分

析，或是借鉴周华山、施传刚提出的论点、论据层面

上；而将自己深入田野所搜集的第一手材料大量运

用，并且进行深刻剖析的学者，为数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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